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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宜蘭大學 110 學年度第一學期園藝學系 

第六次系教評會會議記錄 

 

一、 時間：110 年 12 月 29 日(星期三)，12：10 

二、 地點：園藝學系 

三、 主席：尤進欽 主任                                    紀錄：劉安礎 

四、 出席人員：石正中老師、陳素瓊老師、朱玉老師、張允瓊老師、郭純德老師、鄔家琪老

師、高建元老師、林建堯老師、鍾曉航老師、黃志偉老師。 

五、 列席人員：陳威戎院長、劉安礎。 

六、 上次系教評會會議執行情形：詳如附件 1 

七、 提案討論： 

提案一：擬續辦「本系 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新聘專案教師」案，提請 審議。 

說 明： 

1. 本系「擬新聘 1 位專案教師」一案，於 110.11.24 第 5 次系教評會議做出從缺的決議。 

2. 就系院校務需求及發展，評估新聘專案教師的可能性。 

3. 檢附徵聘第二次公告(附件 2) 

擬 辦：是否續辦應聘專案教師進行決議。 

決 議： 

1.出席人數 11 人，投票人數 10 人，主席未參與投票。 

2.投票結果為同意票數 7 票、不同意票數 2 票、空白票 1 票。 

3.依照投票結果決議通過。 

4.修改徵聘公告(附件 3)。 

  

八、 臨時動議： 

 

國立宜蘭大學 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5 次系教評會會議執行追踨表 

                                   會議日期：110 年 11 月 24 日 

提案 案由及決議事項 提案人 執行情形 

一 案由：本系 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申請新聘專案

教師面試及推薦事宜，提請 審議。 

決議： 

1. 第一階段選票結果依序為：尤〇森

博士，同意票數 5 票、不同意票數 5

票；周〇娜博士，同意票數 0 票、不同

意票數 10 票。 

系主任 已將會議結果轉知

院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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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依照投票結果決議，2 位應聘教師同

意票數皆未過半數，本次應聘結果從

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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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宜蘭大學園藝學系徵聘「專案教師」第二次公告 

一、徵聘職級：專案助理教授(含)以上教師 1名。 

二、資格條件： 

（一）獲國內外大學園藝相關領域博士學位。 

（二）具英語授課能力。 

（三）具產學合作或執行計畫(研究)等經驗尤佳。 

（四）具作物生產與智能管理、農場實作或園藝作物田間實作之實務或教學經驗。 

三、工作內容： 

（一）教學：教授農場操作、設施作物栽培等相關課程。 

（二）研究與服務。 

（三）配合生資院「東臺灣青農創業育成基地建置計畫」教學研究與推廣發展等服務工作。 

（四）配合本系課程授課及院實體化工作。 

四、應徵資料： 

(一)必繳資料 

1.簡歷(含個人履歷、著作目錄、研究方向、可教授課程與中英文課程綱要說明)。 

2.學歷證件影本。 

3.重要著作影本（抽印本）或已出版具公信力資料庫論文(請加註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 

4.具英文授課能力，請提供相關佐證資料或說明。 

5.推薦函二封。 

(二)選繳資料（無則免附） 

1.教師證書影本。 

2.現職聘書影本。 

3.曾執行過計畫(例：科技部等)或產學合作相關文件。 

4.其他有利評審文件。 

五、收件截止日：即日起至 110 年 10 月 20 日（星期三）前（郵戳為憑）將上述相關證件資料以限

時掛號寄至：260 宜蘭市神農路 1 段 1 號國立宜蘭大學(園藝學系)劉安礎小姐收(請註明應徵專案

教師職級)。聯絡電話：03-9317636、E-mail：hc@niu.edu.tw。 

六、專案聘期：自 111 年 02 月 01 日至 114 年 01 月 31 日。 

七、備註： 

(一)專案教師係參加勞保。 
(二)專案教師之契約配合學年制，一年一聘，專案聘期至多三年。 

(三)應徵經初審資格符合者，由用人單位擇優通知到校參加面試及英語試教；若應徵者未具有大專

合格教師證書，經初審、面試通過，先送外審通過後，方得提報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 

(四)資料不齊或資格不符者，不予受理(書面資料不退還)，經錄取者專函通知。 

(五)專案教研人員依本校校務基金進用專案教學人員及研究人員實施要點進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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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宜蘭大學園藝學系徵聘「專案教師」公告 

一、徵聘職級：專案助理教授(含)以上教師 1名。 

二、資格條件： 

（一）獲國內外大學園藝相關領域博士學位。 

（二）具英語授課能力。 

（三）具產學合作或執行計畫(研究)等經驗尤佳。 

（四）具作物生產與智能管理、農場實作或園藝作物田間實作之實務或教學經驗。 

三、工作內容： 

（一）教學：教授農場操作、設施作物栽培等相關課程。 

（二）研究與服務。 

（三）配合生資院「東臺灣青農創業育成基地建置計畫」教學研究與推廣發展等服務工作。 

（四）配合本系課程授課及院實體化工作。 

四、應徵資料： 

(一)必繳資料 

1.簡歷(含個人履歷、著作目錄、研究方向、可教授課程與中英文課程綱要說明)。 

2.學歷證件影本。 

3.重要著作影本（抽印本）或已出版具公信力資料庫論文(請加註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 

4.具英文授課能力，請提供相關佐證資料或說明。 

5.推薦函二封。 

(二)選繳資料（無則免附） 

1.教師證書影本。 

2.現職聘書影本。 

3.曾執行過計畫(例：科技部等)或產學合作相關文件。 

4.其他有利評審文件。 

五、收件截止日：即日起至 111 年 02 月 16 日（星期三）前（郵戳為憑）將上述相關證件資料以限時

掛號寄至：260 宜蘭市神農路 1 段 1 號國立宜蘭大學(園藝學系)劉安礎小姐收(請註明應徵專案教

師職級)。聯絡電話：03-9317636、E-mail：hc@niu.edu.tw。 

六、專案聘期：自 111 年 08 月 01 日至 114 年 07 月 31 日。 

七、備註： 

(一)專案教師係參加勞保。 
(二)專案教師之契約配合學年制，一年一聘，專案聘期至多三年。 

(三)應徵經初審資格符合者，由用人單位擇優通知到校參加面試及英語試教；若應徵者未具有大專

合格教師證書，經初審、面試通過，先送外審通過後，方得提報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 

(四)資料不齊或資格不符者，不予受理(書面資料不退還)，經錄取者專函通知。 

(五)專案教研人員依本校校務基金進用專案教學人員及研究人員實施要點進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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